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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
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

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

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》《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监管的意见（试行）》，

进一步规范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转让股份的行为，支持其

依法合规增持股份，中国证监会对《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持股

变动规则》）进行修订。现就相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修订背景

现行《持股变动规则》主要是细化《公司法》第一百六十条

关于董监高转让股份的限制性要求，同时明确了禁止董监高买卖

本公司股份的窗口期。《上市公司股东、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

规定》（简称《减持规定》）针对董监高减持股份，还明确了立案

期间不得减持的限制期和集中竞价减持前预披露的要求。

实践中，市场反映，董监高转让股份的相关要求体现在不同

规则中，较难理解和掌握；董监高通过离婚分割股票后减持存在

“绕道”的可能；窗口期的规定较为严格，不利于董监高增持股

份、维护市场稳定。为此，综合各方诉求，对规则进行修订，整

合相关规范要求。

二、修订内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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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是规范减持行为。将《减持规定》第七条、第八条规定的

内容移至《持股变动规则》，并参考《减持规定》的改革方向，

明确董监高在自身违法、上市公司违法以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、

未足额缴纳罚没款等情形下不得减持；明确董监高在集中竞价或

者大宗交易减持前都应当预先披露；明确董监高离婚后双方持续

共同遵守相关减持限制。

二是优化窗口期规定。将上市公司年度报告、半年度报告的

窗口期调整为“公告前十五日内”，将季度报告、业绩预告、业

绩快报的窗口期调整为“公告前五日内”。

三是严格法律责任。明确董监高违反规则转让股份的，可以

采取行政监管措施；细化应予处罚的具体情形，依照《证券法》

第一百八十六条实施处罚。

三、公开征求意见情况

2024 年 4 月 12 日至 4 月 27 日，《持股变动规则》向社会公

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意见建议 31 条。总体看，社会各方对《持

股变动规则》的修订表示认可支持。主要建议及采纳情况如下：

一是有意见提出，为避免因个别董监高离职、违法违规等原

因牵连其他不存在此等情况的董监高依法减持，建议对相关禁止

减持情形表述予以适当调整，明确为本人适用。经研究，采纳相

关意见。

二是有意见提出，建议除了明确董事会秘书每季度的检查义

务外，也应明确发现违法违规的及时向中国证监会、证券交易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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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告。经研究，采纳相关意见。

三是有意见提出，建议将董监高利用他人账户持有的股份纳

入规则适用范围。经研究，采纳相关意见。

四是有意见提出，建议延长离职高管不得减持的期间，建议

高管减持与分红额挂钩。考虑到《公司法》明确规定了离职高管

不得减持的期间以及高管每年可以转让的比例，未采纳相关意

见。

五是有意见提出，建议对股票质押违约处置豁免适用预披露

要求，建议将预披露减持计划改为年报汇总披露。为防范股票质

押绕道减持、规避减持限制，防范董监高利用信息优势减持，未

采纳相关意见。

六是有意见提出，建议明确对新规实施前的离婚是否追溯适

用。经研究，按照离婚分割股票过户的时点进行新老划断，股票

过户在《持股变动规则》施行前的按照当时的规定及证券交易所

的规则执行，在《持股变动规则》施行后的按照《持股变动规则》

执行。相关意见已采纳。

七是有意见提出，建议延长禁止董监高买卖股票的“窗口

期”。为依法支持董监高增持股份，未采纳相关意见，但董监高

不得利用未披露的信息从事内幕交易，对此将持续严厉打击。


